
 

启迪古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临时会议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

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文件规定。我

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的有关事项发表如下

独立意见： 

一、对《关于补选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本次公司控股股东推荐黄正明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我

们认为：提名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指导意见》的规定；黄正

明先生任职资格和条件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指导意见》和《公

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最近三年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无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或者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受查处的情况；

不是失信被执行人。该独立董事候选人具备履行董事职责所应具备的能力。 

我们同意推荐黄正明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提交董事

会及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对《关于拟变更公司名称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马运弢、刘伟认为变更后的公司名称与主营业务相匹配。同意将《关

于拟变更公司名称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提交董事会及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龙小明对本事项投弃权票，理由如下： 

1、未充分阐明本次更名去掉“古汉”字号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2、“古汉”字号已有一定的市场影响力和美誉度，应继续传承光大。 

  

独立董事：马运弢 刘伟 龙小明   

2020 年 11 月 25 日 

 


